附件1
思想品德素质模块（M1）测评细则
思想品德素质是指学生在理想信念、集体观念、公共道德、学习态度、组织纪律等方面具有的品质，是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综合表现，包括两个方面的测评内容：思想品德表现和班级测评。
思想品德素质总分（100分）=思想品德表现分值（20分）+班级测评分值（100分）×80%
注：括号内为分值上限，下同。
（一）思想品德表现分值（20分）
主要包括学生日常思想政治表现、学习态度、参加集体活动、学风班风建设、诚信记录、违纪行为等内容。
注：因同一事项获得荣誉性加分的，只计最高级别分值；不同事项的加分按次数累计，可取得多项；减分项按次数和项目进行累计扣分。对于模块中带有评分区间的项目，以下为评分具体评分内容和评分标准：
1、集体荣誉加分
	[bookmark: OLE_LINK1]名称
	十佳示范性班集体
	示范性优秀班集体
	示范性班集体
	先进班集体
	

	省部级及以上
	15
	13
	10
	10
	

	地市级
	9
	8
	6
	6
	

	校级
	5
	4
	2
	2
	

	院系级
	1
	1
	1
	1
	

	名称
	特色示范党支部
	红色“1+1”获奖支部
	先进团支部
	优秀团日活动
	

	省部级及以上
	15
	15
	13
	13
	

	地市级
	9
	9
	8
	8
	

	校级
	5
	5
	4
	4
	

	院系级
	1
	1
	1
	1
	

	名称
	十佳示范性宿舍
	示范性优秀宿舍
	示范性宿舍
	星级宿舍
	精神文明特色宿舍

	省部级及以上
	15
	13
	10
	13
	13

	地市级
	9
	8
	6
	8
	8

	校级
	5
	4
	2
	4
	4

	院系级
	1
	1
	1
	1
	1


注：其他集体荣誉按照表格中对应级别进行加分；评选集体荣誉过程中的主要负责人（主要负责人不超过6人）可获得评选结果的对应分值的全部分值，其他有关同学获得分值=评选结果的对应分值的全部分值*0.75。
2、个人荣誉加分
	名称
	表扬
	嘉奖
	立功

	省部级及以上
	10
	12
	15

	地市级
	6
	8
	9

	校级
	2
	3
	5

	院系级
	1
	1
	1


注：在校外获得的表扬、嘉奖、立功等个人荣誉，按发文单位级别标准予以加分。
3、单项减分
	名称
	留校察看
	记过
	严重警告
	警告

	分值
	-15
	-12
	-9
	-6

	名称
	校级通报批评
	院系级通报批评
	
	

	分值
	-5
	-3
	
	


注：若学生在互联网或现实中发表过有损中国共产党、国家政府等言论或实施过有关行为，经证实后思想品德表现分值记为0分；
学生无故缺席班级、团支部活动或会议（如：团日活动、主题班会等）每次扣2分，因事、因病请假不超过2次，从第3次缺勤开始每次扣1分。
对于必修课程和晚自习根据班级情况记录表，同学迟到一次扣1分，早退一次扣1分，无故缺勤晚自习一次扣2分，无故旷课一次扣5分。
青年大学习加分：对“思想品德素质方面（M1）——思想品德表现”进行评优。评优范围为全院学生（包括团员及非团员）。要求为：每季度学习完成率需达到90%（即每季度未学习期数不超过一次），则在“思想品德表现分值”一栏加0.25分，一学年满分为1分，折合成综测最终成绩为0.2分。如每季度学习完成率低于90%，则本季度不予加分。
（二）班级测评分值（100分）
班级测评主要从理想信念、集体观念、公共道德、学习态度、组织纪律等五个方面表现进行综合评价，每项20分，具体测评步骤为：班级全体成员、班主任分别根据测评内容进行思想品德测评；然后将班级全体成员测评的平均分、班主任测评得分分别按照60%、40%的权重相加后，计算每位学生的班级测评得分及班内排序；最后根据班内排序，确定最终的班级测评分值。
（1）测评要求。班级学生互评时，需在班级综合测评小组的监督指导下进行，每位学生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班级成员打分。班主任根据学生日常表现进行打分。
（2）确定排序。班级学生互评后，去掉一个最高分、一个最低分，计算每位学生的平均得分。该平均得分*60%+班主任打分*40%=学生班级测评得分。然后按照学生班级测评得分进行班级排序。原则上只允许最多2名学生并列（有超过2名学生出现并列成绩，全体班级成员须对并列的学生重新打分确定排序）。
（3）计算班级测评分值。班级排序前10%（含）的学生班级测评分值为100分，排序10%-20%（含）的学生班级测评分值为98分，以此类推，排序90%-100%（含）的学生班级测评分值为82分。
（4）《学年综合测评思想品德班级测评打分表》评分标准
1、理想信念（20分）
坚定理想信念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，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；自觉加强思想政治修养，积极参加各项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活动。
2、集体观念（20分）
顾全大局，有团队协作精神；树立集体荣誉感和集体主义观念，热爱集体、关心集体，积极参与集体各项活动；团结同学，乐于奉献，营造和谐团结的集体氛围。
3、公共道德（20分）
加强品德修养，自觉维护社会公德，尊老爱幼、尊敬师长；在公共场所举止文明，待人礼貌，爱护公物；保护环境，牢固树立环保意识；敢于同不良行为作斗争。
4、学习态度（20分）
学习态度端正，目标明确，基础扎实；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，自觉培养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；不迟到、早退、旷课，诚信考试，无考试违规情况。
5、组织纪律（20分）
增强法治观念，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自觉维护公共秩序，做到令行禁止；具有良好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；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学年综合测评思想品德班级测评打分表
	班级：
	
	
	
	

	学号
	姓名
	理想信念
（0-20分）
	集体观念
（0-20分）
	公共道德
（0-20分）
	学习态度
（0-20分）
	组织纪律
（0-20分）
	总计
	班级排序
	班级测评分值

	
	
	坚定理想信念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，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；自觉加强思想政治修养，积极参加各项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活动
	顾全大局，有团队协作精神；树立集体荣誉感和集体主义观念，热爱集体、关心集体，积极参与集体各项活动；团结同学，乐于奉献，营造和谐团结的集体氛围
	加强品德修养，自觉维护社会公德，尊老爱幼、尊敬师长；在公共场所举止文明，待人礼貌，爱护公物；保护环境，牢固树立环保意识；敢于同不良行为作斗争
	学习态度端正，目标明确，基础扎实；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，自觉培养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；不迟到、早退、旷课，诚信考试，无考试违规情况
	增强法治观念，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自觉维护公共秩序，做到令行禁止；具有良好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；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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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班级测评小组成员签字： 班主任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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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思想品德素质模块（ M1 ）测评细则   思想品德素质是指学生在理想信念、集体观念、公共道德、 学习态度、组织纪律等方面具有的品质，是学生学习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综合表现，包括两个方面的测评内容：思 想品德表现和班级测评。   思想品德素质总分（ 100 分） = 思 想品德表现分值（ 20 分） + 班级测评分值（ 100 分） ×80%   注 ：括号内为分值上限，下同。   （一）思想品德表现分值（ 20 分）   主要包括学生日常思想政治表现、学习态度、参加集体活 动、学风班风建设、诚信记录、违纪行为等内容。   注：因同一事项获得荣誉性加分的，只计最高级别分值； 不同事项的加分按次数累计，可取得多项；减分项按次数和项 目进行累计扣分。对于模块中带有评分区间的项目，以下为评 分具体评分内容和评分标准：   1 、集体荣誉加分  

名称  十佳示范性班 集体  示范性优秀班 集体  示范性班集体  先进班集体   

省部级及以上  15  13  10  10   

地市级  9  8  6  6   

校级  5  4  2  2   

院系级  1  1  1  1   

名称  特色示范党支 部  红色 “ 1+1 ” 获奖支部  先进团支部  优秀团日活 动   

省部级及以上  15  15  13  13   

